
臺
北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績
效
之
評
估

壹
、
研
究
花
園
h抖
動
機

臺
北
市
政
府
為
激
發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精
神
，
自
七
十
一
年
度
起
開
始
辦
理
社
區

評
鑑
'
期
望
經
由
有
系
統
的
評
估
方
式
，
有
效
地
加
強
推
進
本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以
達

積
極
建
設
社
區
、
造
福
市
民
。
其
評
估
方
式
是
以
量
化
的
建
設
項
目
作
為
評
估
的
指
標
，

如
辦
理
了
那
些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技
藝
訓
練
的
車
次
、
參
加
的
人
數
、
理
事
會
的
改
選
、

理
事
會
議
之
召
開
、
參
加
全
民
運
動
的
人
數
等
。
這
些
衡
量
方
式
客
觀
、
易
分
析
，
但
不

易
了
解
社
區
居
民
是
否
感
受
到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真
正
教
果
，
而
願
意
貢
獻
人
力
、

物
力
、
財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各
部
門
的
施
政
計
畫
，
改
善
社
區
內
生
活
環
境
。
本
研
究
所
要

研
究
的
範
園
主
要
是
針
對
居
民
對
成
立
社
區
前
後
之
不
同
感
受
來
看
本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的
績
效
。一

、
研
究
目
的

本
研
究
之
主
要
目
的
，
在
從
「
社
區
居
民
」
的
觀
熙
，
深
入
揉
討
臺
北
市
推
行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的
效
果
，
希
望
能
經
由
居
民
客
觀
的
比
較
，
找
出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今
後

﹒
方
向
。
另
期
望
由
官
方
的
刊
物
，
了
解
本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趨
勢
。

綜
合
言
之
，
本
研
究
之
目
的
可
歸
納
如
下
:

L

分
析
臺
北
市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現
況
與
趨
勢
。

么
臺
北
市
最
優
與
優
等
社
區
立
特
色
為
何
?
其
居
民
與
一
般
社
區
居
民
對
社
區
生
活

環
境
之
改
變
在
態
度
上
有
何
差
異
?

q
u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對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有
何
影
響
?
正
面
的
影
響
或
負
面
的
影
響

(
土
)

張
巧
珍

h
r
﹒
或
者
二
者
均
有
?

A
h將
研
究
結
論
與
建
議
提
供
有
關
主
管
機
關
做
為
今
後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參
考

。

二
、
研
究
方
法

本
研
究
所
使
用
的
方
法
有
二
種
﹒
-

H
樣
本
調
查
研
究
法
(
的
自
g

立
凹
的
口
門
〈
3
)
，
這
種
方
法
是
從
重
體
中
選
取
樣
本
予

以
研
究
，
以
發
現
社
會
與
心
理
的
諸
變
項
彼
此
影
響
的
情
形
、
分
配
的
狀
態
，
以
及
相
五

的
關
係
。
本
研
究
係
以
臺
北
市
的
社
區
為
研
究
對
象
，
探
討
居
民
對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的
意

見
及
態
度
。

怕
事
後
罔
溯
研
究
法
(
阿
拉
。
旦
河m
n
Z

開
名
叩
門E
B

門
巴
凹
的
古
巴
，
係
指
一
件
事

情
發
生
後
，
才
著
手
收
集
有
關
此
一
事
件
的
各
項
資
料
，
並
分
析
其
原
因
的
研
究
方
法
。

本
研
究
從
本
府
定
期
出
版
的
臺
北
市
統
計
要
覽
及
社
會
局
所
出
版
的
定
期
報
告
或
刊
物
中

之
資
料
，
分
析
本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立
趨
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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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研
究
架
構

木
研
究
的
研
究
架
構
的
特
質
可
歸
納
如
下
﹒
-

L

社
區
特
性
的
探
討
，
著
重
於
社
區
的
等
級
(
優
等
社
區
或
非
優
等
社
區
)
、
居
民

的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職
業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家
庭
狀
況
、
住
在
社
區

的
因
素
、
住
在
社
區
的
期
間
、
及
所
屬
的
行
政
區
。

立
社
區
辦
理
的
各
項
工
作
，
居
民
大
部
分
是
以
何
種
芳
式
得
知
的
?



正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旗
殼
，
踩
討
居
民
對
社
區
內
所
辦
各
項
工
作
立
了
解
，
並

評
定
這
些
工
作
對
社
區
生
活
的
改
善
有
無
幫
助
，
那
些
工
作
對
社
區
生
活
的
改
善
最
具
頁

獻
，
並
以
具
體
的
事
項
，
請
居
民
判
斷
社
區
發
展
前
後
之
差
異
;
就
整
體
而
言
，
居
民
對

社
區
發
展
的
滿
意
程
度
，
及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應
否
繼
績
?

A
h社
區
發
展
的
未
來
方
向
，
探
討
今
後
社
區
的
各
項
工
作
，
應
該
在
那
些
芳
面
加
強

辦
理
，
三
大
建
設
工
作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及
優
先
順
位
最
前
五
項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，

並
以
文
獻
方
面
之
資
料
，
分
析
我
們
在
那
此
一
主
作
方
法
上
應
加
以
改
變
，
或
與
何
單
位
共

同
合
作
，
可
以
收
到
事
半
功
倍
之
欽
果
。

茲
將
研
究
祭
構
圖
示
如
在

•• 

素
間
一

因
期
一
|
l

的
的
一

仰
況
區
區
一

信
狀
社
社
一

業
教
庭
在
在
一

職
宗
家
住
住
一

趴
仇
。

ι
a
m

一

社區特性:

1.社區等級
2.居民性別l
3.居民年齡
4.教育程度
5.婚姻狀況

項
部
式

-
各
大
方

干
的
民
種

干
理
居
何
?

-
辦
，
以
的

一
區
作
是
知

-
社
工
分
得

。

.. 

。
獻

效
討
貢

績
梭
有

之
之
具

作
作
否
。

工
工
是
討

展
項
善
核

發
各
改
的

區
理
之
與

社
辦
活
參

行
區
生
民

推
社
對
居

l
A

令
J
釘
司J

社區發展的未來方向
1.發展工作的重無 | 
2.不同社區的需要

3.業務機構的配合

4.工作推行的方法

武
、
臺
北
市
的
社
區
發
辰
玉
作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是
一
種
推
動
工
作
的
方
式
或
過
程
，
也
是
政
府
與
民
眾
併
肩
致
力
於

經
濟
、
社
會
改
進
的
一
項
運
動
。
早
在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行
政
臨
公
布
實
施
之
「
民
生
主
義
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，
即
明
訂
社
區
發
展
為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增
進
人
民
生
活
的
實

施
方
針
之
一
，
以
此
種
工
作
方
式
，
作
為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的
重
貼
。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四
月

二
十
入
日
行
政
院
修
正
函
頒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'
亦
強
調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在
於

「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，
建
訣
現
代
社
會
」
。
因
此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以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為

-們
繭

的
一
種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其
性
質
是
一
種
動
員
鑫
眾
力
量
來
推
行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其
致
力

的
重
熙
是
﹒
.

付
組
織
與
教
育
!
從
事
組
織
民
眾
與
教
育
民
眾
的
各
種
活
動
﹒

9

怕
自
動
五
助
|
啟
發
居
民
自
助
自
強
與
五
助
五
刺
的
信
念
;

目
參
與
合
作
l

透
過
居
民
參
與
及
團
體
合
作
以
組
織
社
區
;

制
經
濟
社
會
並
重
l

致
力
改
善
經
濟
與
社
會
生
活
。

臺
北
市
所
推
動
的
社
區
發
展
如
何
，
以
下
我
們
就
社
區
規
劃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設
置
、

社
區
三
大
建
設
成
果
、
機
關
團
體
之
協
調
和
本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優
賄
、
、
缺
骷
加
以
討

日
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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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社
區
規
劃

臺
北
市
新
社
區
的
規
劃
'
係
依
援
畫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辦
法
第
三
條
之
規
定
，
人

口
在
三
百
戶
以
上
而
有
社
區
發
展
需
要
者
，
經
地
方
人
士
主
動
申
請
或
區
公
所
選
報
，
由

社
會
局
會
同
區
公
所
、
旦
鄰
長
及
地
方
熱
心
人
士
勘
查
後
，
即
選
足
為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的

也
區
，
列
入
年
度
施
以
計
畫
，
輔
導
規
劃
。
臺
北
市
自
五
十
六
年
度
起
社
區
數
一
直
在
增

加
，
但
在
七
十
一
年
度
以
後
，
社
區
數
目
湖
、
椒
，
至
七
十
三
年
度
，
共
現
劃
一
六
六
個
社

區
，
而
社
會
局
自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八
月
起
總
名
核
質
辦
理
社
區
之
擴
大
合
併
與
撤
銷
工
作

，
其
中
建
成
區
將
全
區
規
劃
分
為
公
園
及
建
瞄
社
區
，
希
望
社
區
與
地
方
自
治
的
且
能

M
V

五
相
配
合
，
以
利
於
民
眾
整
體
的
利
益
及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的
蓬
勃
發
展
。
(
見
表
一
)

狄
划
呆
利
(
巳
凹
的E
m
-
-總
H
w
g古
巴
口
)
在
西
比
爾
(
ω可
E
C

一
書
上
寫
著
「
現
代

社
會
是
不
認
鄰
屈
的
」
(
庫
馬
，
一
九
八
四
.. 

九
四
)
，
社
隘
的
衰
弱
是
新
興
工
業
社
會
最

常
設
提
起
，
且
是
眾
所
公
認
的
形
貌
之
一
。
我
們
期
望
社
區
居
民
以
自
動
自
發
的
精
神
，

來
參
加
改
善
自
己
的
生
活
，
有
熙
荒
謬
而
不
切
質
際
;
在
工
業
化
的
社
會
中
，
工
臘
侵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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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市
區
年
社
區
規
劃
、
撤
銷
、
擴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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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.• 
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
了
家
庭
經
濟
的
生
產
面
，
使
家
庭
成
為
純
粹
的
消
費
單
位
，
無
法
靠
自
身
的
活
動
維
持
家

計
。
學
校
接
替
了
村
落
廟
宇
的
大
部
分
教
育
功
能
，
而
剝
奪
了
廟
宇
與
地
方
社
區
的
接
觸

。
昔
日
親
近
性
、
人
格
化
、
且
多
樣
化
的
社
區
生
活
結
構
，
在
目
前
的
工
業
社
會
蕩
然
無

存
。

臺
北
市
的
社
區
九
O
%
以
上
均
由
區
公
所
選
報
，
而
非
由
居
民
主
動
申
請
，
如
此
居

民
怎
麼
會
覺
得
自
己
是
這
個
社
區
的
一
份
子
?
屬
於
這
個
社
區
，
也
不
會
產
生
心
理
學
所

說
的
「
團
體
動
力
」
;
愛
護
社
區
是
關
心
社
區
的
一
切
事
物
，
參
與
社
區
的
一
切
活
動
，

改
善
社
區
。
所
以
若
要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最
主
要
的
是
要
使
社
區
居
民
了
解
「
社
區
」
對

他
們
的
重
要
性
，
調
盤
社
區
的
內
在
關
係
，
重
振
其
組
織
的
意
義
。

依
照
各
行
政
區
的
社
區
戶
數
，
社
區
人
數
與
占
該
區
之
受
益
比
率
看
，
各
行
政
區
之

受
益
比
不
盡
相
同
，
其
中
以
建
成
區
最
高
(
一
O
O
%
)
，
延
平
區
次
之
(
九
六
﹒
六
%

)
，
南
港
區
再
次
之
(
六
九
﹒
八
%
)
;
最
低
的
三
區
分
別
為
土
林
區
(
一
O
﹒
五
%
)

、
大
安
區
(
一
一
﹒
六
%
)
、
內
湖
區
(
三
二
﹒
O
%
)
。
為
何
會
有
此
種
情
形
，
如
從

各
行
政
區
之
特
性
來
看
，
建
成
區
之
居
民
多
本
籍
殷
商
，
山
目
前
法
務
實
，
都
市
型
態
已
定
甚

少
發
展
潛
力
。
延
平
恆
的
居
民
多
本
籍
殷
商
崇
質
，
人
口
流
量
頗
大
，
都
市
型
態
已
定
已

少
發
展
潛
力
。
南
港
區
屬
中
小
工
業
鼠
，
民
風
樸
宜
，
事
故
較
小
。
士
林
區
是
外
僑
聚
集

表

社
區
戶
數
、
社
區
人
數
與
全
市
比
較
之
受
益
比
l

依
行
政
區
分

合木延大景龍士內南大北古叫城建|宣/
早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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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區
，
高
級
住
宅
眾
多
，
公
向
發
展
迅
述
。
大
安
區
則
高
級
住
宅
區
多
住
知
名
度
較
高
人

士
，
高
層
建
築
及
公
寓
住
宅
急
遞
增
加
，
深
具
發
展
潛
力
。
內
湖
區
為
市
府
遠
鎧
計
畫
之

外
五
萬
人
之
住
宅
區
，
深
具
發
展
潛
力
。
具
有
發
展
潛
力
的
行
政
區
之
社
區
數
反
而
少
，

令
人
不
解
。

實
際
上
各
行
政
區
成
立
之
社
區
數
目
，
要
看
各
區
公
所
之
承
辦
人
員
或
主
管
之
重
祖

與
否
，
重
一
眼
者
則
成
立
的
多
，
反
之
則
少
。
若
以
全
扇
臺
北
市
市
民
的
觀
熙
看
，
為
何
某

些
人
能
受
益
，
而
另
外
的
市
民
則
不
能
受
益
，
在
整
個
市
政
建
設
上
應
該
抑
或
是
不
應
該

的
。

前
以
為
何
不
將
社
區
與
里
鄰
組
織
相
結
合
，
讓
社
區
理
事
、
里
長
、
鄰
長
、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相
五
協
調
配
合
，
激
發
指
導
居
民
之
自
助
和
合
作
的
觀
念
，
並
利
用
社
會
資
諒
解

決
他
們
自
己
的
問
題
，
滿
足
需
要
。

二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設
置

社
區
理
事
會
是
社
區
的
一
個
核
心
組
織
，
係
代
表
社
區
內
各
階
層
各
種
職
業
、
宗
教

、
種
族
或
社
會
團
體
，
以
及
地
方
上
有
聲
望
權
力
之
領
柚
人
物
，
共
同
推
選
而
組
合
成
的

，
其
目
的
在
歸
納
各
種
團
體
的
興
趣
與
利
益
，
協
調
折
衷
，
獲
得
廣
大
的
支
持
。
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組
織
，
依
現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之
規
定
，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
由
居
民
每
戶
代
表
一
人
選
舉
理
事
組
勵
之
。
理
事
名
額
不
得
逾
二
十
一
人
。
置
理
事
長
一

人
，
由
理
事
互
選
之
。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一
次
。
」
(
第
八
條
)

，
若
與
前
頓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比
較
，
發
現
修
改
幅
度
頗
大
。
依
「
綱
要
」
規
定

﹒
「
社
區
設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，
由
社
區
內
之
戶
長
選
舉
九
至
十
一
人
組
織
理
事
會
管
理
之

。
」
(
第
八
條
)

由
此
可
知
，
理
事
人
數
由
十
一
人
的
上
限
提
高
到
二
十
一
人
的
上
限
，
且
可
以
羅
致

更
多
的
機
關
社
團
領
導
人
士
，
共
喪
著
舉
，
集
思
廣
益
。
但
在
質
際
訪
靚
各
社
區
時
，
發

現
熱
心
的
理
事
可
多
辦
事
，
但
不
熱
心
者
則
不
管
事
，
所
以
有
些
熱
心
的
理
事
說
他
們
是

在
做
「
神
仙
工
作
」
0

另
甚
多
理
事
出
錢
也
力
，
舉
辦
各
項
社
區
活
動
，
但
其
可
能
有
其

他
用
意
，
想
藉
當
理
事
，
打
開
政
治
發
展
之
知
名
度
。
綜
合
言
之
，
臺
北
市
社
區
的
理
事

會
組
織
健
全
者
有
，
但
為
數
不
多
，
其
缺
點
有
.. 

付
不
熱
心
人
士
一
經
當
選
為
理
事
，
徒
有
其
名
，
其
實
不
辦
事
，
而
熱
心
人
士
則
苦

無
為
居
民
服
務
的
機
會
。

的
社
區
所
辦
理
之
各
項
工
作
，
應
是
理
事
會
的
職
責
，
但
此
項
工
作
實
際
上
常
蓓
在

區
公
所
承
辦
人
員
及
里
長
、
里
幹
辜
的
身
上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反
而
出
力
較
少
。

開
理
事
會
的
決
議
代
表
居
民
全
體
的
一
意
見
，
故
在
開
會
前
應
通
告
居
民
，
使
其
得
以

反
映
意
見
，
但
多
數
理
事
會
未
做
到
此
鼎
，
其
決
議
僅
代
表
理
事
的
一
意
見
而
已
。

叫
胸
多
數
社
處
理
事
會
的
組
織
和
領
導
能
力
不
侈
，
又
沒
有
專
業
的
知
識
，
若
非
具
有

服
務
的
熱
忱
'
工
作
成
果
便
不
修
理
想
。

三
、
社
區
三
大
建
設
成
果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包
括
三
大
項
，
即
是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與
精
神

倫
理
建
設
。
本
市
自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至
七
十
二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辦
理
之
三
項
建
設
成
果
表

列
如
後
(
見
表
一
二
)
。
今
就
以
此
項
資
料
來
討
論
社
區
發
展
之
工
作
推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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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臺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三
大
建
設
成
果
(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至
七
十
二
年
六
月
底
)

一
村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成
果•. 

一

L

修
築
道
路
二
二
六
、
三
一
八
0
平
方
公
尺
。

一
么
修
建
排
水
溝
一
二
一
、
七
五

0
公
尺
。

q
山
修
建
去
周
三
四
間
。

4

修
築
駁
坎
及
護
坡
五
八
、
八
三
五
平
方
公
尺
。

1

裝
修
路
燈
三
五
七
章
。

'
趴
拆
除
圍
牆
九
一
四
公
尺
。

7
h興
建
圍
牆
二
、
四
七
七
公
尺
。

。
ι
設
置
社
區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入
入
所

O

Q
h興
建
見
量
有
樂
場
所
一
二O
處
。

的
修
築
碼
頭
二
處
。

此
興
建
休
憩
所
三
一
處
。

也
興
建
小
型
花
園
二
二
二
處
。



日
興
建
小
型
運
動
場
七
處
。

叫
做
社
區
飲
水
系
統
之
保
養
維
護
四
社
區
。

M
U社
區
公
共
設
施
之
清
理
保
養
維
護
二
社
區
。

科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成
果
﹒
-

L

設
置
閏
書
閱
覽
室
五
所
。

么
辦
理
技
藝
訓
練
七
二
四
誼
次
。

1
設
置
社
區
托
兒
所
九
所
，
每
年
收
托
見
重
五
三
一
人
。

A
h設
置
戶
內
垃
圾
箱
一
、
四
四
0
個
。

P
L改
善
家
戶
衛
生
二
三
二
一
一
八
四
戶
，
二
二
八
、
入
六
二
人
。

丘
社
區
技
能
(
水
電
自
行
修
護
)
訓
練
二
川
証
次
，
參
加
人
數
六
五

0
人
。

旬
，
“
購
置
縫
親
機
一
五
入
畫
，
蝙
織
機
八
四
蓋
。

。
札
設
立
保
健
站
八
處
。

Q
h推
廣
家
庭
計
畫
二
四
、
六
一
四
人
。

目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成
果
﹒
-

L

成
立
見
童
育
樂
營
五
二
社
區
，
一
一
一-7
三
入
0
人
參
加
。

三
青
少
年
體
能
訓
練
三
二
隊
，
二
、
四O
O
人
參
加
。

1

婦
女
聯
誼
活
動
，
六
四
個
社
區
，
四
、
二
四
二
人
參
加
。

A
h成
立
社
區
老
人
松
柏
俱
樂
部
四0
個
社
區
，
四
、
五
六
二
人
。

P
L每
年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團
一
六
圈
。

r趴
每
年
組
設
一
且
一
皇
軍
團
一

O
圈
。

司h

推
展
全
民
運
動
示
範
觀
摩
會
二
次
，
參
加
者
四
、
五
六
一
一
一
人
。

。ι
舉
辦
國
民
生
活
讀
知
示
範
觀
摩
會
二
次
。

Q
h參
加
全
闊
童
子
軍
第
五
次
大
露
營
，
社
區
童
軍
二
二
一
人
參
加
。

的
推
行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，
參
加
人
數
五
四
、-O
五
人
。

的H生
產
福
利
建
設.• 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所
實
施
之
工
作
內
容
可
歸
為
九
部
分
，
其
中
某

些
頃
目
如
由
其
他
局
處
來
傲
，
應
該
會
較
完
善
、
較
符
合
需
求
，
如

.. 

L

設
置
圖
書
閱
覽
室
，
由
教
育
局
視
當
地
人
口
數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需
求
等
，
統
一
組

劃
、
管
理
，
充
實
市
民
的
精
神
生
活
。

土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、
推
廣
家
庭
計
畫
、
設
立
保
健
站
，
由
衛
生
局
掌
管
規
劃
'
應
較

有
放
果
，
且
能
滿
足
民
眾
的
需
求
。

1
設
置
社
區
托
見
所
，
主
要
是
加
強
對
見
量
的
教
保
功
能
，
並
解
決
本
市
就
業
婦
女

的
托
兒
問
題
，
尤
其
是
可
以
見
費
收
托
低
收
入
戶
幼
兒
，
以
改
善
低
收
入
戶
之
生
活
，
此

項
業
務
應
由
社
會
局
做
長
期
現
劃
推
展
;
若
由
社
區
來
辦
理
，
其
對
見
童
教
保
工
作
的
素

質
不
易
管
理
控
制
。

A
h辦
理
技
藝
訓
練
主
要
是
希
望
社
區
居
民
有
一
技
之
長
，
從
事
家
庭
副
業
之
生
產
，

目
前
有
許
多
單
位
或
機
構
正
在
從
事
技
藝
訓
練
的
工
作
，
有
興
趣
的
居
民
司
經
由
這
些
學

習
的
管
道
獲
得
一
技
之
長
。
由
社
區
來
辦
理
，
常
會
因
為
社
區
狹
小
，
而
拉
人
湊
數
，
以

致
學
習
效
果
不
彰
。
為
了
技
藝
訓
練
購
置
的
縫
靚
機
和
編
融
機
為
數
不
少
，
但
因
屬
公
物

，
所
以
無
人
愛
惜
，
現
在
已
破
舊
不
堪
，
不
知
是
否
還
能
使
用
?

目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.. 

L

組
設
重
軍
團
常
是
以
學
校
的
重
一
軍
為
誼
底
，
加
以
訓
練
。

么
成
立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圈
，
現
在
的
做
法
是
以
各
個
大
專
院
校
的
志
願
服
務
團
為
基

礎
，
但
因
學
校
社
團
每
年
有
所
更
動
，
不
易
持
續
長
久
，
同
時
也
拒
斥
了
熱
心
積
極
之
居

民
貢
獻
鄉
悴
的
機
會
。

三
社
區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活
動
之
辦
理
，
教
育
局
每
年
都
有
此
項
預
算
;
推
展
全
民
運

動
，
除
教
育
府
在
積
極
推
動
之
外
，
民
政
局
也
全
力
舉
辦
推
廣
，
所
以
數
個
單
位
在
做
類

似
的
事
情
，
而
參
與
活
動
的
人
幾
乎
是
全
証
人
馬
，
所
得
之
欽
果
較
不
易
達
到
預
期
的
理

想
。

一的一

付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:
修
築
道
路
、
修
建
排
水
溝
、
公
周
、
圍
牆
等
各
方
面
的
工
程
，

可
由
有
關
之
局
處
規
劃
設
計
，
所
以
是
否
該
由
對
這
些
業
務
不
太
熟
悉
的
社
會
局
規
割
、

設
計
、
施
工
是
值
得
探
討
的
。

A
h有
關
婦
女
、
老
人
的
活
動
，
也
有
其
他
機
構
在
努
力
從
事
這
一
方
面
的
工
作
，
如

婦
女
會
、
民
眾
服
務
分
社
。

社
區
發
展
的
三
大
建
設
是
很
重
要
的
工
作
，
但
是
如
何
使
之
成
為
一
種
組
織
和
教
育

的
過
程
，
帶
動
社
會
變
遍
是
一
項
非
常
共
有
跳
戰
性
的
工
作
，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應
該



加
強
協
調
溝
通
方
面
的
工
作
。

查
平

(
7
9
5
泣
的
百
立
于

7
.
‘
H
G戶
)
曾
說
明
沒
有
組
織
的
與
已
協
調
的
社

區
發
展
活
動
之
間
的
差
異
。
沒
有
組
織
的
社
區
發
展
中
，
每
個
團
體
都
是
憑
自
己
的
力
量

，
也
都
想
謹
慎
地
做
好
一
件
工
作
，
但
是
花
費
了
許
多
精
力
，
卸
做
了
許
多
重
麓
的
工
作

，
致
未
獲
得
最
大
的
欽
盆
，
形
成
某
些
人
力
與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有
組
織
的
社
區
發
展
活
動

，
利
益
相
同
的
團
體
事
先
展
開
了
協
調
，
然
後
又
作
了
更
進
一
步
的
協
商
，
而
能
對
各
種

社
區
專
業
發
揮
其
最
大
的
功
能
。

目
前
本
府
的
各
局
處
及
有
組
織
想
要
對
強
個
社
區
、
社
會
服
務
的
團
體
極
多
，
但
彼

等
間
服
務
的
層
面
時
常
重
頭
，
而
使
社
區
發
展
未
發
揮
至
最
大
的
教
果
。
如
果
政
府
單
位

與
社
區
附
近
的
各
個
組
織
，
會
一
商
研
討
一
些
有
效
的
方
法
，
避
見
服
務
的
重
聾
，
或
促
使

各
個
組
織
做
不
同
芳
面
的
努
力
，
將
能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發
揮
最
大
的
效
果
，
以
造
福
更
多

的
臺
北
市
市
民
。

忘
了
資
料
的
分
析
與
討
論

表
四

人
數
分
佈
|
依
社
區
別
分

表
五

人
數
分
佈
|
依
性
別
分

表
六

人
數
分
佈
|
依
年
齡
分

A 曰 性

女男

!lJ IJ 

人
七一一

八九八 數
五六

一

O 五四 % o 0 九. . . 
。六五

註
•• 

未
填
數
l

一

七七
八三五
二 O 二

社

數

區

!lJ IJ 

人

% 

優

等

六
﹒
六

優

等

九
三
﹒
四

3f 

一
0
0
.
。

A 
口

計

一
、
社
區
特
性
分
析

有
關
社
區
特
性
的
分
析
，
將
從
強
體
和
各
行
政
區
社
區
居
民
樣
本
的
資
料
，
以
分
析

社
區
的
特
性
。

付
社
區
等
級.. 

本
市
辦
理
七
十
一
年
度
社
區
評
鑑
時
，
將
社
區
評
為
四
種
等
級
，
分

別
為
特
優
、
優
等
、
俏
可
及
較
差
等
社
區
，
其
中
最
優
社
區
三
個
，
優
等
社
區
五
個
。
此

處
所
談
的
社
區
等
級
係
以
最
優
、
優
等
社
區
歸
額
為
優
等
社
區
，
其
他
社
區
歸
類
為
非
優

等
社
區
。
樣
本
中
屬
於
優
等
社
區
者
五
二
人
，
占
六
.
六
%
，
非
優
等
社
區
七
三
-
0人
，

占
九
三
﹒
四
，
見
表
四
。

科
性
別.. 

受
訪
樣
本
中
，
男
性
有
三
八
六
人
，
占
四
九
﹒
五
%
'
女
性
三
九
五
人
，

占
五
0
.
六
%
o
男
女
在
樣
本
中
約
占
有
相
同
之
比
例
，
見
表
五
。

片
開
年
齡.. 

樣
本
的
年
齡
多
在
二
0
歲
以
上
，
其
中
以
三

0
至
三
九
歲
最
多
，
二

O
入

人
占
二
六
﹒
八
%
，
二
0
歲
至
二
九
歲
次
之
，
一
入
三
人
占
二
三
﹒
六
%
'
四0
至
四
九

歲
再
次
之
，
一
三
入
人
占
一
七
﹒
入
%
，
見
表
六
。
(
下
期
待
續
)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職

臺
北
市
政
府
研
考
會
)

一 59 一

合六五四三二二 年
O O |O lO |O l O 
以五四三二以

計上九九九九下 齡

人
七一一一二一
七 O 一三 O 八二 數
七八三八八三七

一

OO 一一一 % 一-三四七/\二二. . . . . . . 
O 九五八八六五

註•• 

未
填
數
|
五




